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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法治类（十八篇）

（一）建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信息作为政府信息向社会公开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政研室

摘要：环保督查信息是属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信息。但是，

在实践当中，生态环境部却没有把中央环保督查的信息作为政府信息进行公开。有社

会组织曾经对中央环保督察的信息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拒绝后，又经过行政复

议、行政复议裁决等程序进行救济，但最终还是未能得到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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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正式建

立以来，到目前为止，已曝光了上百

起典型案例。这一制度对震慑环境违

法行为、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

一制度目前存在一个问题，即环境保

护督察信息竟然不属于《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的调整范围。

【内容】

环保督察是生态环境部的行政

职责。根据环境部官网首页“组织机

构”显示，环保督察办公室是环境部

的机关司局之一，主要职责有“根据

授权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贯彻落实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情况进

行督察问责”。所以，环保督查信息

是属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履行职责

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信息。

但是，在实践当中，生态环境部

却没有把中央环保督查的信息作为

政府信息进行公开。有社会组织曾经

对中央环保督察的信息提出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被拒绝后，又经过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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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议、行政复议裁决等程序进行救济，

但最终还是未能得到积极回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政府

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

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

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十九条

“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

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

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

第十九条的规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

关的下列政府信息：（十三）环境保

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

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的规定，

环保督察的信息不仅属于政府信息，

而且属于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

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规定》第二十八条加强督察问责工

作和第二十九条加强信息公开工作

等规定。环保督察的信息是属于环境

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信息，

而且属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

有关突出问题和案例、督察报告主要

内容、督察整改方案、督察整改落实

情况，以及督察问责有关情况等，应

当按照有关要求对外公开，回应社会

关切，接受群众监督”。

为了更进一步加强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回应社会各界关切，

保障公民知情权，有效应对环境事件，

制约权力滥用和腐败，建议将中央环

保督察作为政府信息向社会公开，同

时支持和鼓励社会公众参、监督，和

中央环保督察形成合力，同时，中央

环保督察信息公开后，也可以作为社

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直接证

据。

【建议】

由国务院牵头，生态环境部负责

就中央环保督察的政府信息公开问

题，尽快出台明确的规定，规定中央

环保督察信息作为政府信息向社会

公开。


